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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海洋管理之一环*

———东南沿海渔业课税规制的演变

杨 培 娜

摘 要: 海洋渔业是濒海人民的重要生计所系，渔船管理和渔税征收，则是王朝国家权力向海洋延伸的体

现。文章试图以地跨闽粤两省的南澳岛为中心，考察清代东南沿海渔业课税运作实态，从一个侧面认识清朝

海洋管理制度演变之态势。康熙年间福建、广东地方官员尝试在沿海地区对渔船进行登记、重新派征渔业课

税，其背后与清王朝意图解除以郑成功家族后裔为代表的“海主”势力对濒海资源的控制、确立濒海新秩序直

接相关。而在具体征派原则上，各省情况不一。广东的渔业课税征收以“渔课”为名，有相对定额的渔课数;

渔课以港湾澳口为单位，按照作业方式对渔船进行分类，将相对固定的税课额数摊派下去。福建则发展出了

以渔船樑头大小为课征依据的新税目———渔税，在征派方式上经历了从定额向定率的转变，以更符合实征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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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中国历代王朝海洋管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海洋贸易领域，而对作为海洋经济重要部门的

渔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海洋渔业是人海交涉的重要途径，也是滨海民众的主要生计方式。传统时期的

渔船管理和渔税征收，则是王朝国家权力对编户及疆域的控制向海洋延伸的体现①。因此，探讨渔业相关

的税课，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时期海洋管理方式，认识近代以降海洋秩序转变所承载的历史传统。
关于清代渔业课税的研究成果较少。尹玲玲利用明清时期的渔课探讨渔业生产问题，白斌的研究

概述了浙江的渔业课税情况，欧阳宗书则讨论了渔课的用途及对渔民造成的负担等②。但是，众多渔业

税目的内涵究竟为何、课征方式经历怎样的演变等基本问题，均还有待进一步剖析。在未明晰各类课税

的征收机制及实质之前即运用渔业课税额数进行统计分析，往往容易导致史料运用分析的缺憾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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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实情的误判①。
闽粤沿海地区是明末清初郑成功势力的老根据地，在这一地区建立新秩序是清代前期政权建设的

重要课题。位于闽粤交界处的南澳岛，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贸据点，也是近海渔场所在地，郑氏势力与

清军曾长期在此进行拉锯战。岛上遗存碑刻资料较为丰富②，有不少是研究明清东南沿海地区渔业生产

和渔业管理的珍贵史料。本文利用南澳岛碑刻及其他文献资料，分析清代前期闽粤沿海渔课、渔税的税

目内涵演变与实际征收管理情况，讨论渔业课税与滨海地域社会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由此展示清

代海疆治理中的一个侧面。

一、明中后期南澳岛内的行政建置与军饷供给

南澳岛地处福建广东交界海面，它与宫口半岛、东界半岛、海山岛等一系列半岛和岛屿组成的“内

海”水域，是明清时期近岸帆船从浙闽经海道入粤的必经之道。南澳岛之外有大、小甘山和南彭列岛等

礁石，南彭以外就是黑水外洋，外洋船舶航行时必须经过这片水域③，正所谓“凡闽船入广，广船入闽，皆

不能外南澳”④。至今这里还是国际航线经行处。
南澳岛地理位置优越，其附近海域广阔，水质优良，鱼类资源相当丰富，南澳岛及周边南澎列岛、列

门列岛、东洋、表角和台湾浅滩等都是传统的优良渔场，全年均可就近捕捞。渔业一直是南澳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⑤。
明代初年，在海禁政策的背景下，南澳被弃守，岛民被迁入内地，岛上没有任何军政或民政管理机

构，该岛成为明王朝所谓“化外之地”。明代中期以后，这个靠近大陆又没有官府管辖的海岛，成为了

“各种海上势力聚集活动的乐土”⑥。南澳与其西北面的玄钟梅岭、北面的东山走马溪之间，是当时东南

沿海走私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泉、漳、潮地区所有的重要海盗集团，如许栋、许朝光、吴平、曾一本、谢
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林道乾、魏朝义等，都曾在这片海域活动，有的甚至以南澳为根据地⑦。这些

武装集团往来于大陆与海岛之间，对东南濒海秩序造成极大冲击。
万历三年( 1575) ，福建巡抚刘尧诲请设南澳总兵，刘氏强调说:

漳潮之间，以海为限，其海洋之南澳，地险而沃，百谷所生，百货所聚，惟以地非分土，事在两邻，

故往往为贼逋逃薮，而修船制器，市药褁粮，百无所忌。至于抚民林奇才、魏朝义徒众则皆出入于贼

中，居者专积蓄，行者工掳掠。今欲为两省久安计，必先治南澳，欲治南澳，必先总事权。⑧

此后，又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福建巡抚会题，终于在同年九月，在南澳岛设立漳潮副总兵，“以柘

林水寨船四十五只属之，在闽以铜山游船四十只属之，共兵三千五百一名”⑨。
军兵戍守海岛，如何维持军饷的正常供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刘尧诲等人在讨论副总兵设置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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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明代中期之后，“渔课”征收机制发生重要改变，很难简单用渔课额来推算渔业的发展状况或渔民税负情

况。详见内文分析。
本文所运用的南澳岛碑刻，主要借助黄迎涛先生主编的《南澳县金石考略》( 广州: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8 年)

以及笔者近年来在南澳岛调研时抄录、核对所得。
参见英国海军海图官局编，陈寿彭译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 7，光绪二十七年刊本，见茅海建主编:《清代兵

事典籍档册汇览》第 94 册，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5 年，第 8—9 页。
乾隆《南澳志》卷 3《建置》，《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32 册，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第 21 页。
邓松等:《广东省南澳县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 年第 5 期。
陈春声:《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 下) 》，《中山大学学报》2007 年第 3 期。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 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

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福建巡抚刘尧诲请设南澳总兵疏》，万历三年，乾隆《南澳志》卷 3《建置》，第 21 页。
参见《明神宗实录》卷 42，万历三年九月辛丑。



就建议: 既然官兵主要来自福建铜山游兵和广东柘林水寨兵，那么军饷就应该由两省共同负责; 在设置

之初，所需军饷分春秋和夏冬两季，春秋由广东军饷内开支，夏冬则在福建军饷中开支，等到“澳地田熟，

兵可自给”之后再停止调拨。至于对商船抽税以补军饷等事，虽有提及，但未明确，只说“就洋抽税，委

可少助军需，若事定功成，商船络绎，应许两省便宜酌议，另行题请”①。然未见后续记录。
漳潮副总兵设立之后，大批军兵进驻南澳岛内，南澳终于进入明王朝的实际掌控之下。这时候的南

澳，岛上只有军政机构，而无民政组织。岛内分成四澳②，田租杂税均需供应军饷，其中，隆澳、深澳属广

营征收，云澳、青澳属闽营征收③。
南澳岛中有腴田千顷，是在南澳设镇之前已经流传很久的说法。万历十年( 1582 ) ，潮州府澄海县

主簿和漳州府诏安县主簿分别受委托在南澳进行土地丈量④，副总兵晏继芳、潘廷试、徐一鸣等也努力招

募流亡者屯田耕种、陆续清报续垦⑤。至万历末年，南澳共有“上田一千六百余亩，中田一千五百余亩，

下田三千余亩，不成则田一千七百余亩，共田七千余亩”⑥。这些田粮租谷本折兼收，“谷贮澳仓预备”，

银分别解潮州府和漳州府充饷⑦。
除来自岛内良田的田赋外，南澳的渔业课税收入也是军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传统志书中并

无关于明代南澳渔业课税的记录，笔者在实地调查中收集到的碑刻资料恰好弥补了这一资料空缺。
今云澳澳前村天后古庙右侧，有一块万历四十二年( 1614) 立的《皇明两院详允南澳海桁禁示碑》。

碑中记录了一件关于桁业产权的官司，称嘉靖万历年间诏安乡官胡士鳌多次从他人手中购买南澳海面

海桁，到万历年间共计二十四艚，并有当地渔民( 称“桁户”，属胡氏之“佃”) 为其经营，其“四屿具载分

明，桁户则林智欧合吴宾等亦已多年”，“每年纳饷一百二十六两十串，库收不缺”。胡士鳌死后，有来自

饶平的吴昭等前来争执，状告胡家仗势抢夺。随后官府以“胡德纳福营广营之饷一百二十六两七钱”为

由，认定吴昭是泼皮，蒙混上告是为了争抢“千金之桁业”，明确这二十四艚桁属于胡士鳌家族产业，并

立碑为记⑧。
所谓海桁，也称“网桁”、“扦桁”、“桁艚”等，是定置渔业的一种，作业方式是在近岸海域，“用长柱

树立海底为柱，张网凭流而捕之”⑨，每艚需用大船一只，网六张，重数百斤。这种桁业需要相对固定的

渔场，正如碑刻所言“四屿具载分明”。
从这则碑文中可以看出，桁业可以出租、买卖，需向官府缴纳课税。南澳地处闽粤之交，福建漳州府

诏安县乡官胡士鳌家族在南澳购买了二十四艚海桁，每年纳银一百二十六两多，平均每艚 5 两多。相对

141

清朝海洋管理之一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福建巡抚刘尧诲请设南澳总兵疏》，万历三年，乾隆《南澳志》卷 3《建置》，第 26 页。
关于南澳岛内“四澳”认知的形成，可参见吴榕青、李国平:《早期南澳史事钩稽》，《国家航海》第 9 辑，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93—103 页。
乾隆《南澳志》卷 5《田赋》中抄录有万历年间南澳旧志的内容，作者特别强调:“旧志所载丈量地亩、征收科则及

本折兼收始末颇详，今田赋征输俱与旧志相符，故于田赋下详录旧志。”如:“粤属 旧志……( 隆深二澳田园及新垦田亩)

俱照本折兼收，谷贮澳仓预备，银解潮州府充饷。闽属 旧志载青澳云盖寺等处田园……岁计征本色谷四百五十一石四

斗九升二合七勺九抄，折色银九十两二钱九分八厘五毫六丝八忽，谷收贮澳仓预备，银解漳州府充饷。”另，“镇城内地租

钱。旧志载岁共征银二十三两一钱七分五厘，系漳潮轮流征收，存修镇城”。参 见 乾 隆《南 澳 志》卷 5《田 赋》，第

50—54 页。
乾隆《南澳志》卷 5《田赋》，第 50、52 页。
万历十二年( 1584) ，《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碑》。该碑刻原位于深澳关帝庙东南侧，现集于总兵府内碑廊。

另见乾隆《南澳志》卷 5《田赋》，第 50—54 页。
⑦ 乾隆《南澳志》卷 3《建置》，第 28，50—54 页。

碑文为黄迎涛先生、黄挺教授及卢正恒、吴政哲、谢湜诸友共同释读，谨致谢意。
民国《南澳县志》卷 16《实业》，《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34 册，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第 1185—

1186 页。



于当时一亩田所交的租银①，税率可谓甚高，官府从海桁获得的收入应该非常丰厚。海桁缴纳的课税直

接作为军饷，由在澳营官负责征收。
明代中期之后，“倭寇海盗”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问题，各地军政大员均需多方筹措军费，渔业课税

成为地方军饷的重要来源。例如在浙江，其军饷分为“额征银”和“充饷银”，充饷银主要以“商渔税银”
为主。“商税”、“渔税”就是针对商船和渔船分别征收的课税，专门用来补充地方军饷开支或仅供军镇

衙门取用②。南澳的桁税，也是这样的税课。
明清鼎革，南澳成为明郑势力与清王朝拉锯的重要战场，或清或明，难有定时。直至清军入台，郑氏

归降，南澳设总兵官，才稳定地归于清王朝辖下。此后，岛上民众日益增加。除了岛内官兵分为福营、广
营外，岛中四澳各有分属，隆澳、深澳隶属广东潮州府饶平县管辖，而青澳、云澳则属福建省漳州府诏安

县管辖③。清代南澳的渔业课税包括渔课和渔税两种，且分属广东饶平县和福建诏安县管辖，下面分别

结合碑刻、方志等资料进行分析。

二、康熙年间的渔课摊派与清理海界

( 一) 渔课之名与实

入清之后，明代的渔课额数多被继承下来。然而，顺治及康熙初年，战事频仍，政局不稳，包括渔课

在内的赋税征收都不甚稳定，迁界更使沿海各地渔课几乎全数无征。直至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前后台

湾战事稍平，濒海民众生活趋稳，渔业课税征收才随之开始恢复。正如康熙《漳浦县志》中所载: “国朝

顺治间照万历四十八年旧额，渔课米二百八十五石九斗八升三合七勺，每石米派银三钱七分六厘，逢闰

则派四钱，年征银一百七两五钱五分四厘四毫。康熙元年迁徙沿海居民，此项无征，二十年展界复业，照

额征解。”④

不过，虽然名为“渔课”，但事实上，明代中期以后的渔课，已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渔业生产的课

税了。明初沿海地区设河泊所，登记渔民户籍，征收渔课。而后，因人户逃亡，河泊所大量裁革，原本由

其直接管理的蛋户被统于州县，本由其负责征纳的渔课也成为了州县的责任⑤。为完成渔课征收，地方

官或将课额向渔船摊派，或专门以沿海之泥泊、网扈、渔桁、蛏埕、海屿等为课征对象，或由里甲均摊赔

垫。而地方濒海势豪，往往可以通过承揽渔课来圈占海界获利，缴纳渔课实则成为一种权利⑥。
入清后，地方官员必须面对自明代中期以来形成的濒海海界圈占和渔课包纳等情况。清代前期的

官员常常对这种观念及其造成的问题加以抨击，认为豪强宦族强占濒海滩涂泥泊为私界，征收私税，“是

以公利入独得之私囊”⑦。他们要求清理、废除海界，取消旧有的渔课包纳制度，重新厘定渔课制度。在

广东，实行的是将渔课“原征额银”“按船摊征”。所谓按船摊征，就是“除小渔船不派征外，大中二号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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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万历年间，“深澳田 上则田每亩征谷二斗五升，征银五分，中则田每亩征谷一斗五升，征银三分，下则田每亩征

谷一斗，征银二分，不成则田每亩征谷五升，征银一分。各澳同”。参见乾隆《南澳志》卷 5《田赋》，第 50 页。
《两浙海防类考续编》卷 5《全浙兵饷》，《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482 号，台北: 成文出版社，1983 年，第

647—679 页。
1914 年，南澳全岛才划归广东管辖。
康熙《漳浦县志》卷 8，民国十七年翻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 105 号，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 年，第

519 页。康熙年间福建的渔课额多以明代末年旧额为原额。
如《明英宗实录》卷 167 载:“( 正统十三年六月庚申) 革广东琼州府感恩县惠州府兴宁县二河泊所，蜑户鱼课悉

令隶各县带管。”嘉靖《德庆州志》卷 2 载:“( 嘉靖) 十一年裁革封川县河泊所，蛋户统于县。”此类记载不胜枚举。
关于明代渔课改折征纳跟明代沿海地区的海界圈占现象之关系，可参见杨培娜:《明代中后期渔课征纳制度变

革与闽粤海界圈占》，《学术研究》2012 年第 9 期。
康熙《诏安县志》卷 3《方舆》，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第 31 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

社，2000 年，第 444 页。



船匀征额银，照渔船之增减定匀征之数目，不得加增于额银之外”①。在福建，则将“渔课就澳征收”，“摊

入地丁项下，统征分解”②。
清代南澳岛分属诏安县和饶平县管辖。诏安县渔课原额均摊派于州县里甲之中，由诏安本县里甲

办纳③。康熙《诏安县志》卷 4 中记录了诏安县都图约寨之设，其中没有任何与南澳相关的记载，也就是

说在诏安县的里甲统计中是不包括南澳的，由此可推知诏安县的渔课额并没有摊派到南澳。清代诏安

另新增有“渔船税”( 闽省统称“渔税”④) ，以渔船为课征对象，才专门由渔船户办纳，南澳闽属渔船也需

缴纳渔税⑤，详见后文讨论。故就渔课而言，清代南澳岛的渔课只有来自广东饶平县的摊派，其具体派征

方式可通过下面这通碑文详细分析。
( 二) 渔课重新摊派与清除郑氏势力

南澳岛内云澳中柱天后庙中有一通康熙六十一年( 1722) 的碑刻，较好地反映了康熙年间沿海地区

渔课摊派的过程。兹将碑刻内容抄录如下:

奉广东督抚两院会禁云澳网桁碑记⑥

闽粤南澳镇标右营游府陈 为违禁酷勒事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初二日准 潮州府正堂张 移开

康熙六十一年八月二十

一日奉

总督两广部院杨 批本府申详查看得南澳渔船匀摊课银一案前奏 宪批移准澳营查造摊征清

册前来详命

饶平县亲往南澳确查现在渔户渔船果有若干所议摊征之处因何多寡悬殊等因即奉

宪台剔弊除惠恤渔民之至意遵即檄行该县亲往查明妥议详覆去后即据详称查云隆二澳扦桁搬

捕渔船前□□□□□□
续添二只现在实共三十二只承办课银渔户三十二名每船合伙实有二十余人及十余人不等合五

百五十五户□□□□银

一百一十七两零隆深二澳小渔船九十一只每船合伙三四人五六人不等共计渔户六百二十四人

另均潮府章程□□□两

四钱外有云澳钓艚十只在于诏邑完课统计云隆深三澳大小船只共有一百三十三只渔户共九百

三十余人□□
宪恩各安生业于不朽矣独是云澳扦桁一项摊征多寡悬殊之故盖闻云澳汪洋大海与沿海别处不

同所扦桁□□□□□□
内海以至外海排连相接内海风平船小人少费轻故虽船小而摊课反多外海浪猛船大费繁故虽船

大而摊课反少□□□□
若悬殊而实渔民公平允愿者也至于扦桁地面据称每年十月公同拈阄扦捕岁岁如是船有增减课

即□□□□□□□□□
无趋避拣择豪强自不能踞为世业官役更不得干预苛征诚为尽善之法应否俯如县议勒石以垂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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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乾隆年间户部尚书徐本追述广东渔课征派的原则，参见乾隆八年二月十七日，《户部尚书徐本题为遵旨议奏广

东请将荒山清理影占给民垦辟并渔课严革私收照额均纳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2—01—04—
13573—004。另见雍正《惠来县志》卷 17《艺文上》，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7 年重印本，第 259 页。

乾隆元年五月，《郝玉麟奏报查明渔税原委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0628—001。
参见康熙《诏安县志》卷 4《建置》，第 455—456 页。
康熙《福建通志》卷 13《田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34 册，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1505—

1515 页。
康熙《诏安县志》卷 8《贡赋》，第 520 页。
黄迎涛:《南澳县金石考略》，第 36—37 页。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以此为基础对碑文进行核对。



远□□□□□□□□□
宪台察核批示遵行缘由奉批既据查明摊课多寡由于海面难易每年公同拈阄无从趋避美恶等语

□□□□□□□□船有

增减课随起落足额即止不许多征倘郑姓复敢借名勒租及土棍兵役人等用强占踞即行严拿解究

□□□□□□□□□□
查核仍候

抚都院批示缴册结存奉此又奉

巡抚都察院杨 批仰候

督部院批示报缴册结存等同奉此合移遵照备移到府急照 宪批事理即便遵照勒石永垂

□□□□□□□□□□□□随

阄扦捕船有增减课随起落足额即止不许多征倘郑姓复敢借名勒租及土棍兵役人等用强占踞

□□□□□□□□□□□
日期缘 由 移 覆 过 府 以 凭 转 报 等 因 准 此 合 就 出 示 晓 谕 为 此 示 饬 扦 捕 渔 民 人 等 知 悉 即

□□□□□□□□□□□□□□□
渔民有欲扦捕者务遵

宪批公同拈阄随阄扦捕船有增减课随起落足额即止不许增额多摊倘郑姓复敢借名勒租

□□□□□□□□□□□□□
赴禀以凭严拿解究将勒石永遵取具碑模日期呈报以凭移送通饬毋得抗违

特示

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初七日□□□通澳众□□□
这通碑刻主要处理的是饶平县负责的渔课摊派问题，不过也透露了一些诏安税课的信息，如云澳的

钓艚船 10 只，是在诏安县征纳。碑文中的税课相关信息整理为表 1( 省去尾数) 。

表 1 康熙六十一年南澳岛内渔船及课税征收情况

渔作类型船只类别 船只数 渔户名 渔户 税额 课税归属

( 1) 饶平所属深澳、隆澳之小渔船 91 624 人 ? 饶平完课

( 2) 饶平所属隆澳与诏安所属云

澳之扦桁搬捕渔船
92 承办课银渔户 32 名 555 户 117 两 饶平完课

( 3) 诏安所属云澳之钓艚 10 诏安完课

合计 133 930 余人

细读碑文，不但可以看出康熙年间广东渔课向渔船摊派的运作细节，还可以看出地方社会秩序的变动。
1． 渔作的基本情况。碑文中提到的搬捕、扦桁、钓艚，是南澳的三大主要渔作方式，主要集中在云澳

和隆澳。搬捕就是“用大船一艘，人形网一大张，垂约数百斤，蔴索百数十丈，用船载网出海沿，撒下网
脚，终索用人力自海滩拔起”① 。这是一种近岸的拖网作业。在近代机械渔业发展起来之前，近岸渔业
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这种渔作方式普遍存在于东南沿海地区。至于扦桁，即前述之“海桁”，其收入稳
定，以云澳最为发达，而后在隆澳、深澳也逐渐推广，至今还是南澳地区渔业经济中的大宗②。钓艚，主要
以钓鱿为主，因为鱿鱼经济价值高，擅长此业的渔民生活都较为优越③。以上三种都属于较为大型的渔
作方式，船只、网具都大而重，跟一般的小渔船存在区别。碑文中的“小渔船”，指的是樑头狭小，只能在
近岸沿海流动捕鱼的船只。康熙四十五年，两广总督郭世隆规定广东渔船樑头不得过五尺，而当时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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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民国《南澳县志》卷 16《实业》，第 1180—1181，1180 页。
2012 年 8 月笔者南澳调研笔记。



渔船樑头可至 1 丈。因此，按照规定，广东渔船大多是小渔船①。
2． 渔船渔户的登记。由碑文中“移准澳营查造摊征清册前来，详命饶平县亲往南澳确查现在渔户渔

船果有若干”等语，可知康熙六十一年之前清廷已经委派驻澳营兵对南澳渔户渔船进行登记，并制作摊

征清册。碑文中多次出现的“云澳”、“隆澳”、“深澳”等名称，说明渔船登记过程中需要分别不同港澳的

船只———这是清代渔船登记管理中最重要的原则: 强调渔船“必以港道为聚”，必须以港澳为单位进行

编甲管理②，而按船只摊派渔课的做法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则资料中，虽

然云澳隶属福建诏安县，“云澳钓艚”需要在诏安县办纳课税③，但是云澳的扦桁搬捕渔船却被归入饶平

县一体摊派渔课。个中缘由，笔者尚未明晰，但推测或许整个南澳的扦桁、搬捕这两类渔作方式的税课

都统一归饶平县管理，抑或与业主可能是饶平县人有关。因为在云澳另外一块雍正年间碑刻中，可知云

澳史堀桁的业主有饶平县生员及渔户④。南澳地理位置特殊，闽粤两省人员混杂相处，在课税摊派问题

上必有很多需要妥协和权宜之处。总之，饶平县渔课的摊派既包括了粤属隆澳的“扦桁搬捕渔船”及隆

澳、深澳的“小渔船”，同时也包含了闽属云澳的“扦桁搬捕渔船”。这也体现了地方财政处理中的灵活

性。
碑文中“扦桁搬捕渔船”、“云澳钓艚”及“小渔船”等各色名称的出现，可知官府在登记渔船时，将渔

船因应不同渔作方式进行分类。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每艘摊派渔课的渔船均有一个相应的渔户名登

记在册; 而每条船的合伙人是十余人至二十余人不等，可以认为与渔船对应的渔户户名实际是一个以船

只为单位或基础的纳税管理账户，由若干渔民共同使用⑤。这也提示我们需要注意区分碑文中出现的
“户”的两种含义。其一，是与渔船名直接对应的登记在册的渔户名，这是以渔船为单位、多名渔民用来

纳税的共同账户; 其二，则是如“共计渔户六百二十四人”中，表示实际渔民人数的“渔户”。
3． 渔船数目与摊课情况。根据碑文中所列数字，康熙末年，南澳合共渔船 133 只。大小渔船分别定

例摊派。除了云澳钓艚 10 只需在诏安县完课之外，剩下的 123 只大小渔船都在饶平县被摊派渔课。扦

桁、搬捕等大渔船 32 只，摊派额数多，完课 117 两有余，平均一艘大渔船摊派课额约 3. 66 两; 而此处小

渔船的摊派总额虽看不清楚，但是比对乾隆时期的记载，“隆深二澳小渔船四百五十四只，征饷银七两四

钱”⑥，则每艘小渔船摊派课额不及 0. 02 两。小渔船要承办的课额比大渔船少了许多。
这则碑刻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更细致地了解清代前期渔船摊派课额的具体原则，而且还透露了南澳

岛这个明郑与清朝拉锯前线的地方社会秩序变迁。
该碑立于康熙六十一年，正是东南濒海秩序逐渐稳定，清王朝正在福建广东沿海地区努力清理郑成

功集团等残余势力的重要时段。碑文强调:“船有增减，课随起落，足额即止，不许多征。倘郑姓复敢借

名勒租，及土棍兵役人等用强占踞，即行严拿解究。”其中提及的“郑姓”，即郑芝龙、郑成功家族。明清

鼎革之际，南澳大多数时间是属于郑氏的势力范围，郑氏集团的产业，遍布漳、泉、惠、潮等地。根据康熙

年间的清理，郑芝龙家族除在闽南粤东沿海拥有大量盐田、庄园外，还以“海主”之名“占管南澳海面”⑦。
前文已经提及，明代中期以后，南澳及其周边地区是东南海域中私人贸易最为兴盛的区域⑧。圈占海界，

自命“海主”，这在当时海上贸易兴盛、商渔船只毕集的背景之下，其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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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但是事实上，这样的规定跟当时广东沿海渔业生产的需求是很不相符的，所以惠潮沿海仍存在大量的违式大

船。具体参见杨培娜:《“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清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详见杨培娜:《澳甲与船甲———清代渔船编管制度及其观念》，《清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云澳钓艚在福建诏安县办纳的渔课名目为“渔税”，具体见后文分析。
《南澳文庙祭费碑》( 雍正九年) ，碑刻释文参见黄迎涛:《南澳县金石考略》，第 41 页。
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明代中叶以来伴随着赋役制度改革，“户”的含义改变息息相关。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

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97—204 页。
乾隆《南澳志》卷 8《田赋》，第 53 页。
《孔毓珣奏陈广东内河外海事》，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2 辑，台北: 故宫博物院印行，

1977 年，第 802 页;《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 300 页。
林仁川:《明末清初海上私人贸易》，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69—170 页。



郑克塽归降之初，尚有众多产业保留在郑氏手上，南澳“海主”的名色也仍保留下来。直至康熙五十六

年( 1717) ，两广总督杨琳整饬广东沿海军备，同时“将沿海州县额编渔课，按渔船多寡均摊征收，听渔户

自纳，禁革海主、港主名色”。如此一来，郑氏在南澳的特权必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杨琳还专门题请禁

革郑氏等海主之名，对其他诸色豪强也产生警告的作用。至雍正元年又有专门的谕旨:“仍行文杨琳，若

郑克塽、郑缵禹等家属在彼处生事滥行，即行提拿，审明具奏。该部知道。”①

云澳的这块碑刻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设立的。碑文强调，各类渔户各自办纳课银，所谓“船有

增减，课随起落，足额即止，不许多征”。搬捕、扦桁都需要固定的作业区域，渔场( 扦桁地面) 的使用，则
“每年十月公同拈阄”。不同渔场渔船摊派的额数由“渔民公平允愿”确定规矩，即以定额为前提，具体

额数的派定，由港内渔民共同商议决定。碑文中引发争议的扦桁业，就是经渔民共同商议后确定以内、
外海渔船来分别摊派的。立碑，是为了防止郑氏豪强再次借名抢占。

可以说，康熙后期，清王朝对沿海地区遗留下来的“海主”进行清理，对沿海渔船进行登记、征派课

税，正是整顿旧势力、重新确立其对濒海地区和近岸海域新的管治秩序的重要一环。

三、从定额到定率: 清代福建新增渔船课税

以上是针对南澳粤属渔课摊派情况的分析，闽属的渔业课税，则是另外的情形。
清代福建渔业课税有渔课、渔税。渔课多沿袭明代旧额，其征纳方式因地而异，或摊征于澳，或由里

甲办纳; 渔税则属新增课税，由渔船办纳②。
“渔税”这一名目，在明代中期的闽浙沿海就已出现。根据有限的史料可以推断当时渔税应是针对

渔船出海捕获所得的课征，在实际操作中则以渔船形制大小为据③。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以船只为课征单

位的倾向，只不过当时还只是地方政府暂时性的收入。
清代福建渔船税的征收，本是康熙二十二年( 1683) 福建总督姚启圣为了筹措军饷的临时措施。康

熙《漳浦县志》记载:“船税之征，起于姚公为一时筹饷，计后悔之。”姚启圣初设船税之时，以“船之丈尺

为准”课税，渔船称为“渔税”，商船称为“铜陆”④。其课征的标准是以渔船樑头大小为准，“每樑头一

丈，征关税六两，每尺征关税六钱”⑤。渔税的课征对象是渔船，且用作兵饷，这使其创设之初即有实征

的性质。
开海之后，各地整饬赋役课税，定下新增渔税税额，按照渔船的数目进行分派。例如漳州府漳浦县，

康熙年间该县新增渔税额数为 502. 4456 两。康熙三十年( 1691) 编成的《漳浦县志》中对这个数字有明

确说明:

船税 旧有船阔税充饷银八十五两二钱，网门税充饷银二十两，载在全书。迁界以后无征。至

复界后，总督姚公启圣新增船税银三百九十七两二钱四分五厘六毫。又加入此二项，共征船税银五

百零二两四钱四分五厘六毫，每岁遂为定额。⑥

康熙年间，渔税初设之时，其名称的使用上没有固定，所以漳浦县以“船税”称之，而同属漳州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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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孔毓珣奏陈广东内河外海事》，雍正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2 辑，第 802 页。
乾隆元年，《闽浙总督郝玉麟奏报查明渔税原委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0628—001。某些地

方的渔税课征对象还包括了沿海小商船，小商船在渔汛期可申请换领渔照出海捕鱼。参见《福建省例·船政例》，《台湾

文献史料丛刊》，台北: 台湾大通书局，1987 年，第 633 页; 《闽政汇参》卷 10《税课·渔税》。《闽政汇参》共 20 卷，抄录

者、年代皆不详，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明神宗实录》卷 4，隆庆六年八月庚午“浙江巡按张更化条议盐法四事”条记载:“宁波府旧有渔税，以船大小为

多寡。”万历《绍兴府志》卷 23 对渔税的记载则显示当时针对渔船的税课有船税、渔税、盐税和旗银，这些税项大体皆是

以船只的桅杆数目、大小、所捕捉鱼群种类为依据而划分税率的。
康熙《漳浦县志》卷 20，续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 10 号，第 1623 页。
康熙《诏安县志》卷 8《贡赋》，第 521 页。
康熙《漳浦县志》卷 8《赋役》，第 522 页。



诏安县采用的是“渔税”①，康熙《福建通志》则统一以“新增渔税”名之②。
从上文可以看出，漳浦县康熙年间的渔税额数，是在复界之后整合其他几个税种后重新确定下来

的。其中“船阔税银”自明代中期以后已经存在，漳州府其他属县如诏安县、海澄县、龙溪县等都有记
录，但也都注明“顺治十八年迁移无征”③。“网门税”即针对海涂沙滩的定置渔业所征收的课税，在迁界

之后也无征。这两项税目的额数，都在复界之后被整合入新的渔船税中，成为渔税的定额。
康熙二十二年前后，福建全省共征收“渔税银五千九百两零，汇入杂税项下奏销者也”④。各县将渔

税额定额化后，随着时间推移，原本应是“渔船只征渔税，商船则征铜陆”，由于船只消长，出现了商渔混
淆，以致征输不均、日趋混乱的状况⑤。康熙四十二年( 1703) ，清廷关于沿海渔船的管理规制出台⑥; 次

年，闽省督抚“颁行条例，发尺查量”，各府州县开始对本地渔船进行清理，试图规范渔税征纳⑦。前文所

引南澳康熙六十一年的碑刻中，所记诏安云澳钓艚渔船需在诏安纳课，其实就是渔税。
不过，起初各府州县关于渔税的征纳准则并不一致，乾隆元年( 1736 ) ，在闽浙总督郝玉麟奏请之

下，再将福建渔税的征收，按船只樑头大小分成上、中、下三则起科，具体科则如下:

一 渔船照上中下三则征税，上则一两，中则五钱，下则三钱，系按船征收，统作渔税造报。云案

一 船税例载，樑头四尺五寸者为上则，在县征银一两，四尺一寸至四尺五寸者为中则，征银五

钱，四尺以下者为下则，征银三钱。司案

一 凡小商船之樑头不过五六尺，在海边贸易者，亦编入渔税册内。⑧

渔税“不拘定额数，尽收尽解”⑨，不入赋役全书瑏瑠。至此，渔税征收原则从定额变为定率，解额不再
固定，而是根据船只数量变化浮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渔税征收的实额和饷银的供应。此后福建

渔税征收的规制基本确定下来。
清代的渔税之征起自福建，而后逐渐向其他地方推广，各省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广东与福建毗邻，

情况却多有不同。康熙年间，广东渔船规制限定非常严格，渔船樑头需在五尺以内，水手不得过五人。
如此，从规制上说，广东沿海渔船都属于无法行驶于外海的内港作业小船。根据康熙二十八年( 1689 )

皇帝敕谕，这种近岸采捕小船都可以免税。但是，实际上渔民从事生产的船具和劳力都远远超出了这个

限制，大型的渔船依旧存在，地方官员和汛兵胥吏则借此征收各种规礼瑏瑡。直至雍正八年( 1730 ) ，在全
国“耗羡归公”的大环境中，广东惠潮沿海地区的归善、海丰、惠来、潮阳等县在当时署理广东巡抚傅泰

的支持下，加增渔税瑏瑢。然而，乾隆元年，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兵部尚书甘汝来以“边海之地居民采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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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康熙《诏安县志》卷 8《贡赋》，第 520 页。欧阳宗书也注意到清代渔业课税名目众多的情况，不过他认为福建的

渔税与船税是不同类型的税种。参见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第 50 页。
康熙《福建通志》卷 13《田赋》，第 1505—1515 页。
康熙《诏安县志》卷 8《贡赋》，第 522 页; 乾隆《海澄县志》卷 5《赋役下》，《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第 30 册，第

451 页; 乾隆《龙溪县志》卷 5《赋役》，《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 90 号，第 64 页。
乾隆元年，《闽浙总督郝玉麟奏报查明渔税原委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0628—001。
康熙《漳浦县志》卷 20，续志，第 1624 页。
参见杨培娜:《“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清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
例如漳浦县令陈汝咸将商渔船只分别定立名号，梁字号商船只征铜陆，而鹿字号渔船则只征渔税。漳浦县的做

法得到漳州知府的认可。参见康熙《漳浦县志》卷 20，续志，第 1624 页。
《闽政汇编》卷 16《课税·渔税船税》。
《清朝文献通考》卷 27《征榷二》，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5085 页。
“今此项( 渔税银) 及税契一切杂税无定额，不载赋役全书，每年随其多寡之数征收，不入起运存留之内。”民国

《诏安县志》卷 9《赋税》，《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第 31 册，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年，第 713 页。
《杨文乾奏陈广东海洋渔船事务》，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6 辑，台北: 故宫博物院

印行，1977 年，第 759 页。具体讨论可参见杨培娜:《“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

《清史研究》2008 年第 2 期;《樑头关切———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形成》，《明清档案与潮州文化》，广州: 广东人民出

版社，2008 年，第 173—197 页。
《清高宗实录》卷 15，乾隆元年三月乙卯。



虾藉以活命，其船则用单桅，不能出洋贸易。向来只于本县给照，稽其出入，并不输税”，请求免除单桅渔

船领取海关牌照输饷的规例。同年，乾隆皇帝下旨豁免广东沿海惠来等县在雍正年间所加增的渔税①。
此后，广东渔业课税正项就只有“渔课”，而无“渔税”。

四、闽粤两属与税课杂糅: 乾隆时期南澳的渔业课税

如前所述，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地带，一岛跨两省，岛中四澳各有分属，澳中田赋税课也各有归属，

所以其渔业税课组合也十分复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以致后人难以明了。通过前文梳

理，可知闽粤两省的渔业课税差异以及渔课、渔税这两种税目的区别。下面依据这些认识尝试解读乾隆
时期南澳岛的渔业课税记载。

乾隆《南澳志》卷 5《田赋》“杂税”类目中记录了渔业相关课税的情况。其中，既有广东渔课银的部
分，又有福建渔税银的存在。现将相关内容制成表 2。

表 2 乾隆年间南澳岛渔业课税征纳情况

课征对象 名目与数额( 两)

( 1) 隆澳长山尾甕屿桁 14 艚 征饷银 14． 127
( 2) 隆澳鹿子坑桁 4 艚 征饷银 4
( 3) 隆澳海面搬捕 12 艚 征饷银 20
( 4) 隆深二澳小渔船 454 只 征饷银 7． 4
( 5) 云澳史堀桁 25 艚 征饷银 152． 438
( 6) 云澳搬捕船 征饷银 2． 9
( 7) 云澳紫菜屿 征饷银 3 163． 2
( 8) 云澳单桅渔船 273 只 征渔船税银 160． 2

表 2 中，第( 1) 至 ( 6 ) 项合计 200. 865 两，用于“支南澳海防同知衙门役食”; 第 ( 7 ) 、( 8 ) 项合计
163. 2 两，“拨给左营兵饷”。除第( 8) 项征收的名目是“渔船税银”外，其他项目都以“饷银”为名。这跟
南澳作为军事重镇的特殊性直接相关。

前文所述，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南澳成为明王朝的一个海防重镇，岛内的租税均供给兵食，田粮杂
税由营兵征收，所以有“饷银”之名。明清鼎革，南澳归属不一，直至康熙二十三年，濒海局势渐趋稳定，

南澳设总兵官，分左右两营，左营属闽，右营属粤; 岛内四澳也分两省，“云青二澳租银租谷归左营征收，

隆深二澳租银租谷归右营征收，报文充饷。澳内生童亦由营员分别造附入诏安，饶平二县考送”②。岛
中没有文员驻扎，一切民事由广东饶平县和福建诏安县分管。直到雍正十年( 1732 ) ，南澳海防同知设
立，南澳岛上才开始有民事管理机构。南澳海防同知需负责“四澳军民保甲、编烙渔船、监放兵饷一切事
宜”，岛内租谷、银两由其征收留贮，“候文充支左右二营兵粮，免其运解”。因为广东所属的隆澳深澳地

方比闽省云青二澳大，户口田园租谷等也比云青二澳多，所以南澳海防同知的考核由广东方面负责，其
“递年所需俸食银两”也就从粤属田粮杂税饷银中支应报销③。前文已经指出，康熙年间，饶平县渔课的
摊派对象既包括了粤属隆澳的“扦桁搬捕渔船”及隆澳深澳的“小渔船”，同时也包含了闽属云澳的“扦
桁搬捕渔船”。所以，表 2 中( 1) —( 6) 项的用途是支南澳海防同知衙门役食。

若将表 2 与表 1 进行对比，最大的区别是表 2 中多出了“云澳单桅渔船 273 只渔船税银”一项。《南
澳志》中对此记载道:“云澳单桅渔船二百七十三只，上则征银一两，中则征银五钱，下则征银三钱，共征

渔船税银一百六十两零二钱。”④此“渔船税银”即“渔税”，它只出现在福建所属之云澳，广东所属之隆深
二澳则无。如前所述，渔税经历了定额到定率的变化，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定率化的渔税比定额的渔课

841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3 期

①
②
④

《清高宗实录》卷 15，乾隆元年三月乙卯。
③ 乾隆《南澳志》卷 3《建置》，第 29，29 页。
乾隆《南澳志》卷 5《田赋》，第 53—54 页。



更能反映沿海渔业经济发展的状况。从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四十八年( 1783) 左右，云澳从原先没有单

桅渔船记录，到拥有 273 只单桅渔船，征收渔税银 160. 2 两，这正是雍乾年间濒海秩序稳定，沿海渔业发
展迅猛的最直接表现。

其次，通过表 1 与表 2 的对比，我们还可以看到，雍正、乾隆年间，南澳岛的扦桁搬捕数目从康熙年
间的 32 只变成 56 艚; 小渔船数目从 91 只扩大到 454 只，税银的额数也相应增加了。那么，税银变动这
一情况与前述渔课定额派征的结论是否矛盾呢?

前文已经提及，在雍正年间耗羡归公的背景之下，广东的渔业税课曾经有短暂的波折，地方官员试
图重新厘清渔课额数，清理沿海大小渔船数目。但是，在摊派原则上，始终强调的是“沿海渔课宜严革私

收，以归渔户照额匀纳”①。
对照表 1、表 2 可以发现，表 2 中( 1) —( 6) 项即原来表 1 中所示饶平县渔课的摊派对象或者范围。

而且，此时志书中虽然没有了“渔课”之名，但分属粤、闽的这 6 项税收还是跟粤属租谷折色银一起征

收，“支给同知衙门役食，余剩解潮州府税羡项内汇销”②。由此或可以说原来共同作为渔课摊派对象的
这些渔作方式在会计、用途上还是有相同之处的，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计算税率的方式来看看康熙乾隆年

间的渔业税收是否有很大区别:

表 3 康熙乾隆年间隆澳、云澳扦桁搬捕渔船税率比较

时间 渔船数量( 只) 课税总额( 两) 税率

康熙 61 年 32 117 平均每艘渔船摊派约 3． 66 两

乾隆 48 年前后 56 193． 465 平均每艘渔船摊派约 3． 45 两

在这个比较里，因为我们无法确知康熙六十一年 117 两课税银在 32 只渔船中具体的分配原则，所
以只能取平均数; 乾隆四十八年的 193. 465 两中，云澳和隆澳的扦桁渔船各自征纳饷银数差异较大，但

是，如果尝试采用平均数原则来计算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针对扦桁搬捕渔船的课税额数虽然在总量
上有所增加，这跟扦桁搬捕渔船数目增加了 24 只直接相关，平均每艘渔船所摊派的课额还是相应减少
的。也就说，从康熙六十一年到乾隆四十八年，中间经过雍正年间对渔课额数的调整，随着扦桁搬捕渔

船数目的增加，南澳扦桁搬捕渔船承担的课税总额数有所增加，但每艘船所摊派下来的课额因为船只数
目的增加而有所减少，说明在征派过程中还是依循了定额和均派的原则。

至于表格中所录“隆深二澳小渔船 454 只，征饷银 7. 4 两”，此处针对小渔船的征饷，在广东即属于
地方“陋规”，不是正税，因为清代广东“小渔船并无征收渔课银米之项”③。但是，地方官府常常默认港
澳汛口弁兵或者地方豪强管控重要的港口埠头，对过往商渔船只征收不同的规例银。如嘉庆二年
( 1797) 的“云澳港规碑”，即是云澳汛口关兵对过往的商船渔船征收规例银的记载④。这种情况在其他
沿海地区均非常普遍。如乾隆四十七年( 1782) 雷州半岛雷州海关司税官员设立康皇庙灯油柜，对大小
商船渔船出入征收灯油钱等⑤。

五、结 语

自明代以来，渔课就与濒海滩涂及近海海域的各种资源控制、社会组织秩序息息相关，尤其体现在
以包纳渔课为名圈占海界这一方面。清朝定鼎之后，在地方财政上基本延续了明王朝后期的做法，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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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户部尚书徐本题为遵旨议奏广东请将荒山清理影占给民垦辟并渔课严革私收照额均纳请旨事》，乾隆八年

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2—01—04—13573—004。
乾隆《南澳志》卷 5《田赋》，第 53 页。
《云澳港规碑》( 嘉庆二年) ，碑刻释文参见黄迎涛:《南澳县金石考略》，第 168—169 页。
《雷城关部康皇庙碑》( 乾隆五十年) ，现存于雷州雷城街道关部街康皇庙侧。



分类包干①。渔课的征收多延续自前代，只是地方官员对濒海大族以承纳渔课为名圈占海界征收私税的

做法多有反感，因而立意进行清理。通过对康熙末年南澳碑刻的分析，其背后清王朝解除以郑成功家族

后裔为代表的“海主”势力对海洋资源控制的意图清晰可辨。船只是濒海民众生产和生活最重要的工

具，面对这些流动性很强的人群，清王朝试图透过管控船只来实现其对濒海地区以至海上世界的管理②;

对沿海渔船进行登记、征派课税，正是其整顿旧势力、确立海洋新秩序的重要一环。
从南澳岛的实例可以看到，清代的渔业税课，各省情况不一，类目多样，大体有“渔课”、“渔税”两

种③。而在具体征派原则上，二者也存在区别。透过对南澳岛内碑刻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东的渔船课税

征收以“渔课”为名，有相对定额的渔课数，以港湾澳口为单位，按照作业方式对渔船进行分类，将相对

固定的税课额数摊派下去。而福建则发展出了以渔船樑头大小为征派依据的新税目———渔税，这一税

目起于军饷之征，主要以渔船为课征对象，其征纳方式经历了从定额走向定率的变化，相对于渔课而言，

更能间接反映渔业生产的兴衰。从财政的角度而言，渔课作为原额被固定下来，其定额征收，并采用业

主包纳的征收方式，与濒海大族以承纳渔课为名圈占海界征收私税的情况是紧密相连的。因为财政上

的定额征收，使包纳成为可能; 又因为包纳，使得原额的维持成为可能。而渔税采用定率的方式，尽收尽

解，则较符合实际，可以用来间接推断濒海地区渔业经济发展的情况。可见，在利用税课资料进行海洋

社会经济史研究之时，需首先辨别、厘清不同税目形成的原因及其内涵的演变，充分考虑财政上的税制

设计与其运行的社会环境，才能恰当地分析利用。而从结果来看，无论是广东的渔课还是福建的渔税，

都越来越密切地抓住“船”这一对象，或者按船只摊派，或者以船为对象课征。清王朝海洋新秩序的构

建正是以船只为中心实现的。
传统时期王朝构筑海洋秩序是以征收课税、获取海洋资源为中心的，以渔课等渔业税收为切入点可以窥

见王朝规制与依海为生的人群自身生活节律之间的互动及二者达致某种平衡的机制。这种互动机制正是传

统海洋管理的本质所在，且该机制绵延甚久，深刻形塑了后世管理者和濒海人民的观念。充分理解这一历史

传统，对认识近代以降南中国海上的秩序变迁、思考当代海洋管理所遇到的问题不无裨益。

【责任编辑: 赵洪艳; 责任校对: 赵洪艳，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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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振满:《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清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清代对商船渔船均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本文所涉为渔船课税部分。关于渔船形制和编甲印烙情况，可参看前

引文《“违式”与“定例”———清代前期广东渔船规制的变化与沿海社会》、《澳甲与船甲———清代渔船编管制度及其观念》
中的讨论; 对出洋商渔船只基本制度规定的讨论，还可参见刘序枫:《清政府对出洋船只的管理政策( 1684—1842) 》，载刘

序枫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9 辑，台北: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2005 年，第 331—376 页。
此外还有与渔业用盐相关的“渔盐税”和众多不属于正税的“陋规”，对于这部分内容，本文暂不展开。


